
遠雄人壽旅行平安險投保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 元 

對象 旅平險受理系統/區部櫃台/團體合約旅平險(壽險及經代通路) 

期間 國內地區：1~30日【含台、澎、金、馬地區】；國外地區：1~180日(國內可 30日+30日；國外限 180日) 

投

保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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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滿 15足歲 

1、意外死亡/失能（PTA）：被保險人自 0歲起至未滿 15足歲。 

2、意外醫療（PTB）：被保險人自 0歲起至未滿 15足歲。 

3、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主約（PTI）：被保險人自 0歲起至未滿 15足歲。 

4、遨遊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約（PTJ）： 

（1）被保險人自 0歲起起至未滿 15足歲。 

（2）須與「意外傷害醫療保險(PTB/PTI)」一起投保；且保額不可超過意外傷害醫療保險保額。 

  15足歲以上 

1、意外死亡/失能（PTA）：被保險人自 15足歲起，至 90歲止。 

2、意外醫療（PTB）：被保險人自 15足歲起，至 90歲止。 

3、遨遊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約（PTJ）： 

（1）被保險人自 15足歲起，最高承保至 80歲止。 

（2）須與「意外傷害醫療保險(PTB)」一起投保；且保額不可超過意外傷害醫療保險保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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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地區 國內 國外 (出發地限台灣) 

幼童投保限額/投保內容 

 <年齡以足歲計算> 

PTA 
旅行平安
保險 

PTB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PTI 
旅行平安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(15歲以下) 

PTA 
旅行平安
保險 

PTB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PTI 
旅行平安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(15歲以下) 

PTJ 
遨遊海外突發
疾病醫療健康
保險 

本國籍 0歲~未滿 15足歲 
69萬 

PTA之 20％ 
 (上限 13萬) ─ 69萬 

PTA之 20％ 
 (上限 13萬) ─ 

PTA之 20％ 
  (上限 13萬) 

─ ─ 15萬 ─ ─ 15萬 13萬 

外國籍 0歲~未滿 15足歲 
69萬 

PTA之 10％ 
 (上限 6萬) ─ 69萬 

PTA之 10％ 
 (上限 6萬) 

15萬 
PTA之 20％ 

  (上限 13萬) 

─ ─ 15萬 ─ ─ 15萬 13萬 

各年齡投保限額/投保內容  
<年齡以足歲計算> 

PTA 
旅行平安
保險 

PTB 
傷害醫療保險 
給付附加條
款 

PTI 
旅行平安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(15歲以下) 

PTA 
旅行平安
保險 

PTB 
傷害醫療保險 
給付附加條
款 

PTI 
旅行平安 
傷害醫療 
保險 

(15歲以下) 

PTJ 
遨遊海外突發
疾病醫療健康
保險 

一

般

標

準

體 

15足歲~20歲 

1500萬 
PTA之 20％ 
(上限 200萬)     ─ 

1500萬 
PTA之 20％ 
 (上限 200萬) 

    ─ 

PTA之 20％ 
 (上限 200萬) 

21歲~65歲 2000萬 
PTA之 20％ 
(上限 200萬) 

PTA之 20％ 
 (上限 200萬) 

66歲~70歲 1000萬 PTA之 20％ PTA之 20％ 

71歲~75歲 500萬 PTA之 20％     ─ 500萬 PTA之 20％    ─ PTA之 20％ 

76歲~80歲 300萬 PTA之 20％     ─ 300萬 PTA之 20％     ─ PTA之 10％ 

81歲~90歲 100萬 PTA之 10％     ─ 100萬 PTA之 10％  ─ 不受理 

91歲~100歲 不受理 不受理     ─ 不受理 不受理  ─ 不受理 

外

籍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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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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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足歲~75歲 500萬 PTA之 10％     ─ 500萬 PTA之 10％  ─ PTA之 10％ 

75歲以上 不受理 不受理     ─ 不受理 不受理  ─ 不受理 

外
勞
外
傭 

15足歲~75歲 100萬 PTA之 10％     ─ 100萬 PTA之 10％  ─ PTA之 10％ 

【註 1】 75歲以上 不受理 不受理     ─ 不受理 不受理  ─ 不受理 

其它說明： 

（一）外籍人士：（含一般白領、外勞、外傭、外籍配偶） 

註 1、（1）一般白領︰係指歐美日等一般專業外籍人士。 

外勞/外傭︰係指東南亞或大陸地區來台從事勞力或傭人等工作者。 

（2）開放外籍人士從台灣境內出發至國外地區，可投保旅行平安險。 

           （3）外籍人士投保時須檢附「居留証影本(或護照影本)」，若於生效前未附上述文件者，將不受理投保，皆以退件處理。 

（二）危險地區： 

依據外交部領事局國外旅遊警示分級為「紅色警示-不宜前往」者，本公司受理之旅平險保額將調降或暫停受理。 

（三）不保事項：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，致成保險事故者，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： 

（1）從事角力、摔跤、柔道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馬術、拳撃、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。 

（2）從事汽車、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。 

 （3）計劃從事危險性工作或活動者。 

（四）團體發單每張保單最高承保總額為 6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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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申根地區」投保規定套裝內容如下(限本國籍投保)： 

適用對象 旅平險受理系統/區部櫃台/團體合約旅平險(壽險及經代通路) 

施行地區 申根地區 

年齡/投保內容 
旅行平安保險 

（PTA） 

傷害醫療保險 

(PTB) 

旅行平安 

傷害醫療保險 

(PTI) 

遨遊海外突發疾病 

醫療健康保險 

(PTJ) 

0歲~未滿 15足歲 

69萬 
PTA之 20% 

(上限 13萬) 
─ 100萬 

─ ─ 15萬 100萬 

15足歲~ 20歲 800萬~1,500萬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
─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
21歲~ 65歲 800萬~2,000萬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
─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
66歲~ 75歲 800萬~1,500萬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
─ 
PTA之 20% 
(上限 200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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